
关于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启设立技术转移机构的实

施办法(暂行) 

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在启东设立技术转移机构，

推进我市产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技术转移是指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

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技术转移中心是

指为实现和加速上述过程提供各类服务的机构。 

第二条  技术转移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先进适用技术在

启东中试转化，利用院校教育资源对启东企业进行科技培训，推动院校与启东企

业的科技合作，结合启东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组织产业论坛、专家咨询等活动。 

第三条  技术转移机构入驻条件： 

(一)与启东行业、企业有广泛联系与合作，有一定的合作基础； 

(二)有在启东设立常设机构的意愿和积极性；      

(三)能够派专员常驻启东开展工作。 

第四条  技术转移机构入驻形式： 

设立“XX 大学(研究所)启东技术转移机构”，以大学(研究所)名义在启东

开展技术转移服务。 

第五条  技术转移机构入驻程序： 

(一)双方接触。市科技局与有关院校联系，明确入驻意向。 

(二)互访签约。合作意向确定后，双方互派人员就合作细节作进一步考察、

洽谈，起草合作文本。 

(三)登记挂牌。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办理入驻手续，安排办公场所，院校派

驻人员到位并开展工作。 

第六条  双方职责： 



(一)启东市科技局为入驻技术转移中心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 

(二)启东市科技局要配合做好辖区内企业技术需求项目的征集；组织辖区内

企业参加由技术转移机构组织的项目对接等活动；协助派驻人员在本辖区内企业

开展工作。 

(三)对技术转移机构引进的各类科技项目优先向上推荐申报。 

(四)各院校技术转移机构必须确定一名人员具体负责联络协调工作。入驻启

东技术转移机构的院校专家必须具有一定的横向科研工作经验，较强的社会活动

能力，应发挥连接学校与地方科技部门和企业的桥梁纽带作用。 

(五)入驻专家要熟悉和了解派驻单位的可转移技术及最新科研成果，按计划

积极调研启东市企业，熟悉和了解启东企业情况和科技政策，努力实现派驻单位

与启东市各企业的技术对接，将派驻单位科技成果推介给启东企业，并收集企业

的技术难题及时反馈给派驻单位。专家在启东期间应主动向启东市科技局科技成

果科登记备案并作好活动记录。 

(六)入驻专家要结合启东市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配合启东市科技局组织大

型技术、成果、项目对接，专家咨询、人才交流、技术培训等活动。对已实施的

成果转化和科技合作项目做好跟踪服务工作。 

第七条  对各高校院所派驻在启东技术转移机构的工作绩效实施年度考核，

对机构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考核经费，对优秀技术转移机构的派驻人员(限 1人)

给予 3万元的奖励。由市科技局、财政局研究确定并发文下达考核经费。 

第八条  技术转移机构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对

应的考核分值为：90分以上、80-89分、70-79分、70分以下。考核经费分别为

10万元、8万元、6万元和无。考核内容及标准见附件。 

第九条  在实施过程中依考核结果对技术转移中心实施动态调整。 

第十条  附则 

本办法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执行。 



本办法由启东市科学技术局、启东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附件：高校、科研院所启东技术转移机构考核标准 

                                           

            启东市科学技术局          启东市财政局 

                                           

                             2018年 5月 9 日 

 

  

附件： 

高校、科研院所启东技术转移机构考核标准 

分    类 考核内容 分值 

派驻单位重

视情况 

1、与启东市科技局签订派驻协议并明确联络

员 

﹢10

分 

2、对技术转移工作站有内部管理措施 
﹢

(0-10)分 

工作时间 

以专家每年来启满 10人次、累计工作满 20

天为基础，每增加 1天或 1人次，加 1分；每减

少 1天或 1人次，扣 1 分 

±(0-2

0)分 

走访企业 实地调研对接企业有 1家次得 1分 
+(0-20

)分 

科技合作活

动 

促成派驻单位根据启东企业需求组织科技成

果发布、项目对接等科技合作活动 

+(0-10

)分 

签约合作协

议 

促成高校、科研院所与启东企业签约产学研

合作项目(企业当年支付合作经费不得少于 5万

元)，每签约一个项目得 10分 

+10分 

联合申报科

技项目 

1、促成高校、科研院所与启东企业联合申报

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每申报一个得 10分 
+10分 



2、促成高校、科研院所与启东企业联合申报

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并获立项，每立项一个得

15分 

+15分 

共建创新载

体 

1、促成高校、科研院所与启东企业共建创新

载体并正常运转，每共建一个得 10分 
+10分 

2、促成高校、科研院所与启东企业共建创新

载体并获省级以上立项，每立项一个得 15分 
+15分 

 


